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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欣然提呈其首份年報，連同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及地區營運分析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主營子公司  —  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蒙牛」）及其

子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在中國生產和經銷乳製品，產品計有液體奶（包括超高溫滅菌奶（「UHT奶」）、乳

飲料和酸奶）、冰淇淋及其他乳製品（例如奶粉和鮮奶乾吃片）。

本集團本年度的收入、股東應佔淨利潤以及分部資料分析載於財務報表附註4及附註5。

業績及分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載於第33頁綜合損益表。

董事建議向股東派付期末股息每股人民幣0.0585元，合共約人民幣64,966,000元。可轉換文據持有人

可按假設文據已被轉換為股票的基礎獲取等同期末股息的利息，合共約人民幣15,087,000元。在財務

報表上記錄的股息合共人民幣80,053,000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繼續擴充其生產基地及生產設施。本集團及本公司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詳情載於

財務報表附註12。

儲備

本集團及本公司年內的儲備變動詳情載於第36頁綜合權益變動表及財務報表附註31。

可供分派儲備

本公司的可供分派儲備包括股份溢價、實繳盈餘及保留利潤。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

司可供分派予股東的儲備約為人民幣1,429,270,000元，惟受限於財務報表附註31所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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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本集團於年內捐獻約人民幣1,500,000元（二零零三年：人民幣8,100,000元）作為慈善及其他捐款。

股本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及五月十八日，本公司發行合共750,000,000股股份，作為本集團重組一部

分，及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根據二零零四年六月

十日全球售股發行250,000,000股股份，總代價為981,300,000港元（約相當於人民幣1,043,900,000

元）。本公司亦因本公司授出的可轉換文據獲轉換而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110,500,000股

份，總代價約為81,800,000港元（約相當於人民幣87,000,000元）。

本公司股本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30。

董事

年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的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牛根生先生

盧俊女士

孫玉斌先生

楊文俊先生

非執行董事

焦樹閣（亦稱焦震）先生

劉海峰先生

金玉娟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懷寶先生

張巨林先生

李建新先生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12條，牛根生先生、孫玉斌先生及李建新先生輪值告退，惟彼等合資格

及願意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膺選連任。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之準則，及分別獲自王懷寶先生、張巨林

先生及李建新先生之獨立性確認書，本公司認為彼等均為獨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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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服務合約

每位董事皆與本公司訂立了服務協議，初步為期一年，其後會繼續逐年續訂一次，最多為三年。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履歷詳情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履歷概要詳情載於第13頁至第16頁。

董事之合約權益

於年底時或年內任何時間，除本報告中「關連交易」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概無簽訂任

何涉及本集團的業務而本公司的任何董事直接或間接在其中擁有重大權益之重大合約。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和債權證之權益、好倉及淡倉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中，擁有已

列入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和交易所的權益如下：

佔本公司

公司／相聯 已發行股本的

董事姓名 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普通股總數 百分比

牛根生 本公司 個人權益 45,505,172(L) 4.10%

本公司 公司權益（附註1） 335,937,391(L) 30.25%

蒙牛 個人權益（附註2） 21,862,810(L) 8.18%

蒙牛 個人權益 7,325,670(S) 2.74%

盧俊 蒙牛 個人權益 804,646(L) 0.30%

孫玉斌 蒙牛 個人權益 1,772,646(L) 0.66%

楊文俊 蒙牛 個人權益 1,068,646(L)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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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股份由本公司主要股東  Yinniu Milk Industry Limited（「銀牛」）持有，而牛根生透過謝氏信託而獲交托
若干銀牛股份投票權。謝氏信託自二零零二年九月起生效，是謝秋旭就其為一群經挑選的個人（包括蒙牛
僱員及業務聯繫人）以信託方式持有的銀牛股份而予聲明的一項信託。謝秋旭同樣將其本身於銀牛的投票
權交托牛根生。因此，牛根生控制銀牛63.5%投票權。牛根生亦擁有可以換成銀牛經擴大已發行股本17.8%
的權益（假設所有已發行銀牛權益已被行使）。該等權益概未行使。

(2) 在牛根生擁有的蒙牛股份權益當中，牛根生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向  CDH China Fund L.P.、Actis
China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以及  MS Dairy Holdings（「三家金融機構投資者」）授出涉及合共
7,325,670股股份的認購權，佔蒙牛已發行股本約2.7%。三家金融機構投資者各自可於十年內，一次或分多
次行使該等認購權。該等認購權概未行使。

(L) 表示好倉。
(S) 表示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董事或彼等的聯繫人概無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所示，主要股東（本公司

董事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佔已

發行股本

姓名／名稱 股份數目 百分比

Morgan Stanley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Inc 371,664,288(L) 37.17(L)

87,295,726(S) 8.73(S)

牛根生 381,442,563(L) 34.35(L)

謝秋旭 335,937,391(L) 30.25(L)

銀牛（附註1） 335,937,391(L) 30.25(L)

Jinniu Milk Industry Limited（「金牛」）（附註1） 236,657,176(L) 21.31(L)

78,313,169(S) 7.0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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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已

發行股本

姓名／名稱 股份數目 百分比

Morgan Stanley 231,178,314(L) 20.82(L)

58,160,988(S) 5.24(S)

Morgan Stanley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Private 224,360,443(L) 20.20(L)

　 Investment Fund, L.P. 52,260,988(S) 4.71(S)

MS Dairy Holdings 224,360,443(L) 20.20(L)

52,260,988(S) 4.71(S)

MSGEM, LLC 224,360,443(L) 20.20(L)

52,260,988(S) 4.71(S)

CDH China Fund, L.P. 71,188,759(L) 6.41(L)

16,581,508(S) 1.49(S)

CDH 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71,188,759(L) 6.41(L)

16,581,508(S) 1.49(S)

China Diamond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71,188,759(L) 6.41(L)

16,581,508(S) 1.49(S)

China Diamond Holdings, L.P. 71,188,759(L) 6.41(L)

16,581,508(S) 1.49(S)

Morgan Stanley Capital Management, LLC 54,847,000(L) 5.48(L)

52,500,000(S) 5.25(S)

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54,847,000(L) 5.48(L)

52,500,000(S) 5.25(S)

Morgan Stanley Domestic Capital Inc. 54,847,000(L) 5.29(L)

52,500,000(S) 5.25(S)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Limited 52,865,000(L) 5.29(L)

52,500,000(S) 5.25(S)

Morgan Stanley Group (Europe) 52,865,000(L) 5.29(L)

52,500,000(S) 5.25(S)

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 Limited 52,865,000(L) 5.29(L)

52,500,000(S) 5.25(S)

Morgan Stanley UK Group 52,865,000(L) 5.29(L)

52,500,000(S) 5.2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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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自一九九九年開業以來，十位發起人（分別為牛根生、鄧九強、侯江斌、孫玉斌、邱連軍、楊文俊、龐開
泰、盧俊、孫先紅及謝秋旭）一直是公司業務的控股集團，故此整體上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於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牛根生、鄧九強、盧俊、孫玉斌、楊文俊、孫先紅及邱連軍為金牛的股東，合共控制
金牛約87.4%權益。謝秋旭、龐開泰、侯江斌及鄧九強為銀牛股東，合共控制銀牛約70.8%權益。金牛和銀
牛合共控制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權約44.5%。

(L) 表示好倉。
(S) 表示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

所示，概無任何其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或淡倉。

關連交易

集團內部關連交易及／或不獲豁免關連交易

蒙牛是本公司的非全資子公司，目前，本公司四位執行董事（彼等為上市規則界定的關連人士）及另

外五位發起人（全部發起人作為一個整體，屬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合共有權

行使蒙牛的10%以上投票權。故此，按上市規則第14A.11(5)條所界定，蒙牛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故此蒙牛的各間子公司（「蒙牛子公司」）按上市規則第14A.11(6)條亦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蒙

牛與蒙牛子公司之間所進行的集團內部交易，即使對集團公司而言屬於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的一般

交易，也構成上市規則所定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本集團由生產各類產品直至本集團的經銷商收貨

為止的交易流程，當中涉及一定的複雜性，故過程中產生很多集團內部轉讓（主要就會計及行政而

言），故構成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不獲豁免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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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不獲豁免關連交易的概要

於年內，本集團進行了以下須予披露持續關連交易：

交易類別 金額

（人民幣千元）

1. 蒙牛為本集團主理  UHT 奶及乳飲料產品中央銷售安排 1,960,660

2. 蒙牛向本集團旗下的經銷商銷售  UHT 奶及乳飲料產品，以作經銷 568,103

3. 蒙牛與若干蒙牛子公司之間轉讓  UHT 奶及乳飲料產品，以作存貨調整用途 4,006

4. 蒙牛乳業（北京）有限責任公司（「蒙牛北京」）為本集團主理酸奶產品 77,461

中央銷售安排

5. 蒙牛北京向本集團旗下經銷商銷售酸奶產品，以作進一步經銷 18,461

6. 蒙牛北京與若干蒙牛子公司之間轉讓酸奶產品，以作存貨調整用途 67

7. 蒙牛與若干蒙牛子公司之間就存貨調整而進行的冰淇淋產品銷售 74,320

8. 蒙牛與蒙牛子公司之間就原材料及生產包裝材料進行的持續存貨調整 303,252

9. 蒙牛及若干蒙牛子公司向潮州市陽天印務有限公司（「潮州陽天」）購買 14,450

包裝材料以供冰淇淋產品之用（附註）

10. 蒙牛就蒙牛子公司提取貸款及信貸備用額向銀行機構提供擔保 390,000

11. 蒙牛為本集團主理乳製品（UHT 奶、乳飲料、酸奶及冰淇淋產品除外） 239

中央銷售安排

12. 蒙牛向蒙牛子公司銷售其他乳製品以作存貨調整用途 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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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潮州陽天由本公司主要股東謝秋旭以及其兄弟擁有。根據會計準則，此交易亦為關連人士交易。除此交
易外，上文所披露的關連交易並非關連人士交易。本集團在年內訂立的重大關連人士交易在財務報表附
註37內披露。

1. 蒙牛為本集團主理  UHT 奶及乳飲料產品中央銷售安排

本集團為  UHT 奶及乳飲料產品實施中央銷售系統，據此，所有該等產品皆由蒙牛集中向經銷

商銷售、記賬及發票。按照此系統，生產  UHT 奶及乳飲料的蒙牛子公司向蒙牛銷售其  UHT

奶及乳飲料，之後便由蒙牛集中與經銷商交涉。此等銷售並不涉及向蒙牛實際付運，因為此等

交易只是本集團用以中央行政的營運機制。各蒙牛子公司將在接到蒙牛指示後進行實際付運。

本集團旗下參與（或將會參與）此項安排的公司包括蒙牛以及現正（或將會在日後）生產  UHT 奶

及乳飲料的蒙牛子公司，當中包括蒙牛北京、內蒙古蒙牛乳業包頭有限責任公司（「蒙牛包頭」）、

內蒙古蒙牛乳業科爾沁有限責任公司（「蒙牛科爾沁」）、蒙牛乳業（烏蘭浩特）有限責任公司（「蒙

牛烏蘭浩特」）、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山西乳業有限公司（「蒙牛山西」）、蒙牛乳業泰安有限責

任公司（「蒙牛泰安」）、蒙牛乳業（焦作）有限公司（「蒙牛焦作」）、蒙牛乳業（沈陽）有限責任公

司（「蒙牛沈陽」）、蒙牛乳業（磴口巴彥高勒）有限責任公司（「蒙牛磴口」）、蒙牛乳業（唐山）有

限責任公司（「蒙牛唐山」）及蒙牛乳業（灤南）有限責任公司（「蒙牛灤南」），上述各公司為於中

國註冊成立的公司，是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子公司。蒙牛與有關的子公司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

十三日訂立中央銷售協議，初步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

三年。

2. 蒙牛向本集團旗下的經銷商銷售  UHT 奶及乳飲料產品，以作經銷

誠如上文所述，蒙牛負責與包括蒙牛宏達乳製品有限責任公司（「蒙牛宏達」，於中國註冊成立

的公司，為本公司間接非全資子公司）在內的  UHT 奶及乳飲料產品經銷商交易及聯絡。蒙牛

向此經銷商銷售  UHT 奶及乳飲料產品，作進一步經銷。付運事宜一般由生產  UHT 奶及乳飲

料產品的有關蒙牛子公司主理。蒙牛與蒙牛宏達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就北京地區訂立經銷

協議，初步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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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蒙牛與若干蒙牛子公司之間轉讓  UHT 奶及乳飲料產品，以作存貨調整用途

作為上述中央銷售系統的一部分，生產  UHT 奶及乳飲料產品的蒙牛子公司向經銷商付運該等

產品。若干蒙牛子公司的存貨偶然出現短缺，未能滿足付運訂單的需求。在這情況下，個別蒙

牛子公司將會向蒙牛購入若干存貨以補不足。這些產品將會實際付運至特定的蒙牛子公司。此

等集團內部銷售乃為整體中央銷售系統的一部分，為會計及行政的緣故，以  UHT 奶及乳飲料

的集團內部費率記賬。

蒙牛與生產或將會生產  UHT 奶及乳飲料產品的蒙牛子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訂立存

貨調整協議，初步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涉身其

中的本集團公司計有蒙牛、蒙牛北京、蒙牛包頭、蒙牛科爾沁、蒙牛烏蘭浩特、蒙牛山西、蒙

牛泰安、蒙牛焦作、蒙牛沈陽、蒙牛磴口、蒙牛唐山及蒙牛灤南。

4. 蒙牛北京為本集團主理酸奶產品中央銷售安排

本集團為酸奶產品實施中央銷售系統，據此，本集團全部酸奶產品均由蒙牛北京集中銷售及經

銷給經銷商。在這系統下，蒙牛及生產酸奶產品的蒙牛子公司向蒙牛北京銷售其酸奶產品，而

後者則會向經銷商銷售及發票。鑑於此等交易只是中央銷售系統下的營運交易，故此等銷售並

不涉及向蒙牛北京付運任何產品。本集團內參與或將會參與此項安排的公司計有蒙牛及現正或

將會於日後生產酸奶產品的蒙牛子公司，當中包括蒙牛、蒙牛北京、蒙牛泰安、蒙牛焦作、蒙

牛沈陽、蒙牛唐山及蒙牛灤南。

蒙牛、蒙牛北京、蒙牛泰安、蒙牛焦作、蒙牛沈陽、蒙牛灤南及蒙牛唐山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

十三日訂立中央銷售協議，初步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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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蒙牛北京向本集團旗下經銷商銷售酸奶產品，以作進一步經銷

誠如上文所述，蒙牛北京為本集團旗下負責有關酸奶產品的對外銷售及與經銷商之間的交易及

聯絡。蒙牛北京向獨立第三方經銷商或本集團北京地區的經銷商蒙牛宏達銷售酸奶產品。蒙牛

宏達主要處理酸奶產品的銷售行政，偶然也會實際付運該等產品。付運事宜主要由蒙牛及生產

酸奶產品的有關蒙牛子公司處理。蒙牛北京及蒙牛宏達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訂立經銷協

議，初步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6. 蒙牛北京與若干蒙牛子公司之間轉讓酸奶產品，以作存貨調整用途

作為上述中央銷售系統的一部分，該等生產酸奶產品的本集團公司向經銷商付運該等產品。蒙

牛或有關蒙牛子公司的存貨偶然會出現短缺，未能滿足付運訂單的需求。在這情況下，個別公

司將會向對方購入存貨以補不足。這些產品將會實際付運至特定的蒙牛子公司。此等集團內部

銷售乃為整體中央銷售系統的一部分，為會計及行政的緣故，以酸奶產品的集團內部費率收費

記賬。

蒙牛、蒙牛北京、蒙牛包頭、蒙牛科爾沁、蒙牛烏蘭浩特、蒙牛山西、蒙牛泰安、蒙牛焦作、

蒙牛沈陽、蒙牛磴口、蒙牛唐山及蒙牛灤南，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訂立存貨調整協議，

初步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7. 蒙牛與若干蒙牛子公司之間就存貨調整而進行的冰淇淋產品銷售

目前經營冰淇淋產品生產業務的蒙牛乳業（當陽）有限責任公司（「蒙牛當陽」）、金華蒙牛乳業有

限公司（「蒙牛金華」）、蒙牛焦作、蒙牛泰安及蒙牛（上述各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是本公司

的間接非全資子公司）之間，設有存貨調整機制，在各公司存貨短缺時，互相供應冰淇淋產品。

按照本集團的計劃，蒙牛沈陽亦會在不久將來投入生產冰淇淋業務。各參與公司可通過存貨調

整機制互惠互利，該機制有助各參與公司減低資源浪費，有效分配資源，同時迎合各公司的個

別市場冰淇淋產品需求之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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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當陽、蒙牛金華、蒙牛、蒙牛沈陽、蒙牛焦作以及蒙牛泰安（目前或日後的冰淇淋產品生

產商）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訂立存貨調整協議，初步直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止。據此協議，承讓人會按月就該月的存貨調整付清款項。

8. 蒙牛與蒙牛子公司之間就原材料及生產包裝材料進行的持續存貨調整

作為存貨調整機制，本集團的成員公司會將過剩的原材料（其中包括糖、油等）以及包裝材料，

轉讓予存貨不足的其他成員公司。蒙牛以及所有蒙牛子公司均參與本安排。各參與公司可通過

存貨調整機制互惠互利，該機制有助各參與公司減低資源浪費，有效分配資源，迎合各公司的

個別市場產品需求之波動。

蒙牛及所有蒙牛子公司（不包括內蒙古蒙牛方鼎產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蒙牛方鼎」，該公司於

中國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是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子公司））均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

訂立存貨調整協議，初步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9. 蒙牛及若干蒙牛子公司向潮州陽天購買包裝材料以供冰淇淋產品之用

潮州陽天向蒙牛及若干現時生產冰淇淋產品的蒙牛子公司出售包裝材料。潮州陽天、蒙牛、蒙

牛當陽、蒙牛金華、蒙牛沈陽、蒙牛焦作、蒙牛泰安、蒙牛灤南及蒙牛唐山已於二零零四年五

月十三日訂立包裝材料供應協議，初步年期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為期三年。

10. 蒙牛就若干蒙牛子公司提取貸款及信貸備用額向銀行機構提供擔保（向本公司一關連人士

提供財務資助）

為本集團整體利益，蒙牛作為主營子公司，以無償方式向蒙牛子公司提供擔保。此等貸款在過

去兩年乃用於應付本集團擴充業務所需，而出於必要，有關銀行規定蒙牛擔當其子公司的擔保

人。從蒙牛子公司的角度看，此項持續關連交易是蒙牛為著蒙牛子公司（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之

利益而提供的財務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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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蒙牛為本集團主理乳製品（UHT 奶、乳飲料、酸奶及冰淇淋產品除外）中央銷售安排

本集團為其乳製品（不包括  UHT 奶、乳飲料、酸奶及冰淇淋產品）實施中央銷售系統，據

此，本集團生產的所有產品皆由蒙牛集中向經銷商記賬及發票。按照此系統，生產乳製品（不

包括  UHT 奶、乳飲料、酸奶及冰淇淋產品）的蒙牛子公司向蒙牛銷售其乳製品（不包括  UHT

奶、乳飲料、酸奶及冰淇淋產品），之後便由蒙牛與經銷商交涉。此並不涉及實際付運，因為

此等交易只是本集團用以集中行政的營運機制。各蒙牛子公司將在接到蒙牛指示後實際付運。

參與（或將會參與）此項安排的公司包括蒙牛以及現正（或將會在日後）生產乳製品（不包括  UHT

奶、乳飲料、酸奶及冰淇淋產品）的蒙牛子公司，當中包括蒙牛泰安及蒙牛焦作。

有關各方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訂立一項關於此項安排的中央銷售協議，初步由二零零四

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據此協議，蒙牛每月會根據該月進行

的中央銷售，向有關的蒙牛子公司按月付款。

12. 蒙牛向蒙牛子公司銷售其他乳製品以作存貨調整用途

誠如上文所披露，作為中央銷售其他乳製品（包括奶粉、奶茶粉和鮮奶乾吃片等乳製品）的系統

一部份，以及為了提高物流效益，負責生產其他乳製品的蒙牛子公司會把這些乳製品運往經銷

商。處理付運訂單時，若干的蒙牛子公司偶然出現存貨短缺。在這情況下，個別的蒙牛子公司

將會向蒙牛購入若干存貨填補不足。這些產品將會付運至特定的蒙牛子公司。這些集團內部銷

售屬於整體中央銷售系統的一部份，為會計及行政的緣故，會以集團內部交易費率入賬。

蒙牛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與生產其他乳製品的蒙牛子公司訂立存貨調整協議，該協議

將包括本項存貨調整安排在內。協議首個有效期由訂立該協議之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本集團參與該項安排的公司包括：蒙牛、蒙牛包頭、蒙牛北京、蒙牛當陽、蒙牛磴

口、蒙牛焦作、蒙牛烏蘭浩特、蒙牛金華、蒙牛科爾沁、蒙牛灤南、蒙牛山西、蒙牛泰安、蒙

牛沈陽和蒙牛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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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不獲豁免關連交易外，根據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訂立的集團內部轉讓設備協議，蒙牛

與若干蒙牛子公司按照若干設備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賬面淨值約人民幣65,865,000元進行設

備轉讓。由於該項交易是把蒙牛或相關的蒙牛子公司目前擁有的設備在集團內部進行轉讓，而該等

二手辦公室設備、乳品生產設備和生產設備並無市場，因此在釐定代價時，採用了設備的賬面淨值

作為基準。該項轉讓屬一次性關連交易。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關連交易乃在本集團成員公司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

立及進行，對本公司股東利益而言實屬公平合理。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本公司概無其他交易須披露作關連交易。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概無採納購股權計劃，亦無授出或同意授出購股權。截至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後，董事擬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以激勵本公司僱員。建議條款

於將寄發的通函中詳述。

優先認購權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並無訂出任何優先認購權的規定，而開曼群島法例對該等權利並無任何限制。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公眾持股量

基於公開予本公司查閱的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悉，截至本報告日期為止，本公司一直維持上市規則所

訂明的公眾持股量。

管理合約

本公司於年內概無訂立或存在牽涉本公司整體業務或任何重大業務部分的管理或行政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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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年內，本集團收入有約6%來自最大客戶，來自五大客戶的收入則佔約18%。

本集團最大供應商及五大供應商分別佔本集團總採購額約9%及19%。

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或據董事所知現時擁有逾5%本公司股本的股東，概無擁有五大客戶及供應商

任何一方的任何權益。

所得款項用途

二零零四年內，本集團致力開發及擴充生產能力，務求把握中國乳製品消費量的預期增長。本集團

已將全部所得款項淨額注入其主營子公司蒙牛，而蒙牛將所得款項應用在以下各方面：

‧ 約人民幣480,000,000元、人民幣140,000,000元及人民幣80,000,000元分別用作擴充液體奶、冰

淇淋及其他乳製品的生產設施，大部分用於購置設備；

‧ 約人民幣40,000,000元用作新生產基地公用設施的建設支出；

‧ 約人民幣60,000,000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

‧ 餘額約人民幣180,000,000元已經存置於計息銀行賬戶，以備日後擴展計劃所需。

或然負債及承擔

或然負債及承擔的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33至35。

結算日後事項

結算日後事項的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39。

財務概要

本集團過去三個財政期間的業績及於各期期末的資產負債載於第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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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關係與溝通

本公司通過定期與機構投資者及財務分析員會面，積極推動投資者關係及增進溝通，以確保就本公

司的表現及發展維持雙向的溝通。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年內任何時間不遵守交易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的最佳應用守則。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規管所有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及

規則。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在年內，本公司董事已嚴格遵守標準守則。

核數師

財務報表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將提呈決議案，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

公司核數師。

承董事會命

牛根生

總裁

中國，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




